
資料來源 : 節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反暴力恐怖攻擊常識彙編

世界各國接二連三遭「恐怖攻擊」，因此除持續加強既有之防護措

施外，並提醒應隨時提高警覺，以便能仔細檢查並過濾來歷不明之包

裹或郵件。而收發人員對於寄件人不詳或無寄件地址之郵件或包裹，

應審慎處理，勿任意觸動或拆卸，必要時應立即電請當地警察機關或

各地刑事防爆小組派員取回處理，以策安全。 

一、 如何辨別儲存爆裂物之倉庫? 

著手犯行前，為了隱藏爆裂物、犯罪工具，常會租用某地（農舍、

民房或工業廠房）作為儲存用之倉庫，且出現下列異狀：  

1. 堅持以「現金」預付數星期或數月份之租金。   

2. 特別注重個人隱私權。  

3. 偏好深夜或異常時段前往倉庫。   

4. 常有可疑郵件寄送到倉庫，尤其是來自化學工廠之寄件者。  

5. 若房東、保全、治安單位人員接近倉庫時，顯得高度緊張或態度曖

昧。 

6. 排放異常煙霧、液體、殘渣或氣味。  

7. 垃圾桶出現廢棄之化學容器。  

8. 堆放大量手機、計時器或類似之電子儀器。  

9. 堆放異常大量之汽油、肥料或化學物品。  

10. 房客出現燒（燙）傷或接觸化學物品之特徵。 

二、 如何察覺秘密製作爆裂物?  

隱身民宅製作爆裂物的人特徵如下：  

1. 手掌、手臂或臉部有燒（燙）燒，衣服有汙漬。  

2. 混濁煙霧或惡臭刺鼻味道飄散。  

3. 四周植物大量死亡，露珠、土壤或建築出現變色或汙漬。 



4. 蒐集過氧化物處理步驟之相關資訊。  

5. 購買、囤積肥料或藥物等爆裂物原料。 

三、 爆裂物可能放置空間  

1. 人潮聚集地、重大活動場合。  

2. 易隱匿且出入分子複雜處所。  

3. 重大象徵性建物或其附近。  

4. 常見日用品內。  

5. 各種交通工具。  

四、 如何發現可疑爆裂物?  

1. 若發現可疑信件、包裹、箱篋，或有聲響之不明物品，和不確定

物主的任何一件普通日常用品（具），及各種違常棄置的有價物品，

在心理上都應提高警覺，假設它是一件爆裂物。 

2. 非熟悉之郵務人員或身分不明人士投寄或送達之信件、包裹、禮

盒，具有陌生地址、筆跡、怪味(有無杏仁味、花生味、硫磺味、

氨水味或刺鼻氣味)，或是厚薄、重量不均衡，有線頭突出、有針

孔、破損、油漬、以帶密縛等有違常理的狀況都應謹慎。 

五、 如何處理可疑爆裂物? 

1. 「不要碰它」、「更不要動它」：受過良好訓練的電子技術人員，都

可以製造出一般處理人員無法破解的引爆裝置，處理不當，頃刻

間即造成重大災害。 

2. 不要在附近使用手機、無線電等發出電波之器具。  

3. 不可在附近吸菸、點火或將可疑爆裂物放置在高溫處所。  

4. 立即請就近人員報警，或透過警報器向警方報警，但避免使用無

線遙控電波。  

5. 打開所有門窗，減輕碎裂玻璃之危害，降低爆炸威力。  

6. 撤離現場人員，設置警戒範圍，禁止任何人接近。 

7. 記下發現可疑爆裂物之時間、大小、位置、外觀、是否被移動過



等，儘量提供現場影像紀錄。  

8. 切斷危險區之電源及瓦斯供應，搬走易燃物品。  

9. 利用附近可資吸收震波的物品，如：輪胎、沙袋、棉被、毯子、

枕頭等緩衝材質，圍住爆裂物。  

六、 爆炸時，如何自我保護  

在爆炸現場時 

1. 看到火光或聽到巨大聲響，就近掩蔽或立即臥倒，護住身體重要

部位或器官。  

2. 身體著火時，脫掉衣服或就地打滾。  

3. 勿在爆炸處點火照明或使用手機，防止再次引爆爆裂物。  

4. 若能移動，慎選逃生路線，儘速離開；若受困，請依火災及震災

逃生要領求生，如嚴重受創，避免不必要之移動，平靜等待救援。  

5. 注意爆炸後之危險（現場淩亂及二次爆炸）。  

不在爆炸現場時 

1. 立即遠離爆炸現場，除非緊急情況，否則勿使用報案電話諮詢一般

事項，避免妨害他人求援。  

2. 隨時收取政府發布之相關最新消息，不要道聽塗說。  

3. 若確認安全，且受過專業救護訓練，請迅速協助救治傷患。未受過

專業訓練者，請遠離危險並通知救災、醫療人員前往救護。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政風室提醒您 :  

除持續加強既有之防護措施外，並提醒應隨時提高警覺，以便能仔細

檢查並過濾來歷不明之包裹或郵件，必要時應立即電請當地警察機關

或各地刑事防爆小組派員取回處理，務必提高安全警覺，以策安全。 


